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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重要提示

1.1�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

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1.2�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审议季度报告。

1.3�公司负责人丁绍斌、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柯钢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邓文辉保

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1.4�本公司第一季度报告未经审计。

二、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2.1�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

减(%)

总资产 19,267,863,380.31 19,629,713,383.51 -1.8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

产

7,257,844,986.84 7,143,166,034.17 1.61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

-337,515,820.22 -333,114,476.28 -1.32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 3,116,860,998.76 2,457,777,407.42 26.8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116,025,825.03 129,489,864.44 -10.4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01,784,250.98 115,290,288.04 -11.71

加权平均净 资 产 收 益 率

（%）

1.61 1.97 减少0.36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580 0.0647 -10.36%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580 0.0647 -10.36%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基本

每股收益（元／股）

0.0509 0.0576 -11.71%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加权

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41 1.75 减少0.34个百分点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适用 □不适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本期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13,695.77 本期处置固定资产损益

越权审批，或无正式批准文件，或偶发性的税收返还、

减免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但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密

切相关，符合国家政策规定、按照一定标准定额或定

量持续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2,923,744.68 本期收到的政府补助及摊销递延收益

计入当期损益的对非金融企业收取的资金占用费

企业取得子公司、联营企业及合营企业的投资成本小

于取得投资时应享有被投资单位可辨认净资产公允

价值产生的收益

非货币性资产交换损益

委托他人投资或管理资产的损益

因不可抗力因素，如遭受自然灾害而计提的各项资产

减值准备

债务重组损益

企业重组费用，如安置职工的支出、整合费用等

交易价格显失公允的交易产生的超过公允价值部分

的损益

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产生的子公司期初至合并日的

当期净损益

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无关的或有事项产生的损益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的有效套期保值业务外，

持有交易性金融资产、衍生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

债、衍生金融负债产生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以及处

置交易性金融资产、衍生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

衍生金融负债和其他债权投资取得的投资收益

14,364,345.12

本期持有的股票及基金收益、处置可供出

售金融资产收益和持有交易性金融资产

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

单独进行减值测试的应收款项、合同资产减值准备转

回

对外委托贷款取得的损益

采用公允价值模式进行后续计量的投资性房地产公

允价值变动产生的损益

根据税收、会计等法律、法规的要求对当期损益进行

一次性调整对当期损益的影响

受托经营取得的托管费收入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383,071.25

本期各种罚款及捐赠发生的收入与支出；

本期收到的各项其他补贴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14,417.25

所得税影响额 -2,691,557.52

合计 14,241,574.05

2.2�截止报告期末的股东总数、前十名股东、前十名流通股东（或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2.3�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前十名优先股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

况表

□适用 √不适用

三、 重要事项

3.1�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适用 □不适用

3.1.1资产负债表项目

项目 期末 期初

变动额

（期末-期初）

增减变动比

例

货币资金 1,643,116,524.47 2,554,708,134.82 -911,591,610.35 -35.68%

交易性金融资产 1,308,401,249.95 - 1,308,401,249.95 不适用

其他流动资产 75,390,661.84 927,259,349.63 -851,868,687.79 -91.87%

变动说明：

1、 货币资金：本期购买结构性存款5.22亿元，经营性净支付3.37亿元；

2、 交易性金融资产：按新准则将结构性存款重分类至本科目；

3、 其他流动资产：按新准则将结构性存款重分类至交易性金融资产。

3.1.2利润表项目

项目 本期 上年同期

变动额

（本期-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比例

销售费用 186,408,165.12 122,952,860.79 63,455,304.33 51.61%

财务费用 -746,331.02 -3,211,561.89 2,465,230.87 76.76%

资产减值损失 28,178,912.43 16,441,708.99 11,737,203.44 71.39%

研发支出 119,058,083.88 87,956,435.70 31,101,648.18 35.36%

变动说明：

1、 销售费用：本期运输费及净追索赔偿增加；

2、 财务费用：本期增加贴现利息费用；

3、 资产减值损失：本期坏账准备增加；

4、 研发支出：本期公告费增加。

3.1.3现金流量表项目

项目 本期 上年同期

变动额

（本期-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比

例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

-565,039,759.85 -1,339,838,487.31 774,798,727.46 57.83%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

-6,899,308.74 1,260,817.67 -8,160,126.41 -647.21%

变动说明：

1、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上期购买结构性存款减少；

2、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本期支付受限资金增加。

3.2�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3.3�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适用 √不适用

3.4�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重大变动的

警示及原因说明

□适用 √不适用

公司名称 东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丁绍斌

日期 2019年4月26日

第一节 重要提示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公司负责人王东、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王蓉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王蓉声明：保证季度报

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一、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

减

营业收入（元） 255,302,945.02 264,223,877.79 -3.3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9,385,824.95 18,389,965.96 5.4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元）

18,083,599.22 18,316,963.92 -1.2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57,877,293.48 36,694,281.64 57.73%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368 0.0349 5.44%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368 0.0349 5.4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82% 0.83% -0.01%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

增减

总资产（元） 2,867,505,587.09 2,874,846,380.10 -0.2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2,381,296,543.57 2,361,910,718.62 0.82%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包括已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冲销部

分）

782,197.32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按照国家

统一标准定额或定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264,999.99

计入当期损益的对非金融企业收取的资金占用费 468,493.14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7,075.12

减：所得税影响额 220,539.84

合计 1,302,225.73 --

对公司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界定的非经

常性损益项目，以及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常性损益》中列举的非

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应说明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将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常性损益》定

义、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的情形。

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1、普通股股东总数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37,110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

东总数（如有）

0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

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四川省峨眉山

乐山大佛旅游

集团总公司

国有法人 32.59% 171,721,744 0

乐山市红珠山

宾馆

国有法人 7.01% 36,924,750 0

全国社保基金

一零四组合

其他 2.45% 12,899,956 0

全国社保基金

一零三组合

其他 1.90% 9,996,701 0

中国建设银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中欧价值

发现股票型证

券投资基金

其他 1.70% 8,975,987 0

招商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中

欧恒利三年定

期开放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1.61% 8,502,373 0

泰康人寿保险

有 限 责 任 公

司－分红－个

人 分 红

-019L-FH002

深

其他 1.50% 7,896,642 0

泰康人寿保险

有 限 责 任 公

司－投连－创

新动力

其他 1.39% 7,335,982 0

中国工商银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博时精选

混合型证券投

资基金

其他 0.95% 5,007,376 0

全国社保基金

一一六组合

其他 0.93% 4,888,888 0

前10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四川省峨眉山乐山大佛旅游集团

总公司

171,721,744 人民币普通股 171,721,744

乐山市红珠山宾馆 36,924,750 人民币普通股 36,924,750

全国社保基金一零四组合 12,899,956 人民币普通股 12,899,956

全国社保基金一零三组合 9,996,701 人民币普通股 9,996,701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

欧价值发现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8,975,987 人民币普通股 8,975,987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欧恒

利三年定期开放混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

8,502,373 人民币普通股 8,502,373

泰康人寿保险有限责任公司－分

红－个人分红-019L-FH002深

7,896,642 人民币普通股 7,896,642

泰康人寿保险有限责任公司－投

连－创新动力

7,335,982 人民币普通股 7,335,982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博

时精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5,007,376 人民币普通股 5,007,376

全国社保基金一一六组合 4,888,888 人民币普通股 4,888,888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上述股东四川省峨眉山乐山大佛旅游集团总公司、乐山市红珠山宾馆无关联关系，也

不属于《上市公司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未知其他股股

东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其他股股东是否属于《上市公司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

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前10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

业务情况说明（如有）

无

公司前10名普通股股东、前10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是否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 是 √ 否

公司前10名普通股股东、前10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未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2、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报告期主要财务数据、财务指标发生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二、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1、2018�年5月15日，公司收到控股股东旅游集团总公司通知，乐山市国资委已于 2018�年5月15日

出具《乐山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峨乐旅集团及其下属企业公司制改造方案的批复》“同意四

川省峨眉山乐山大佛旅游集团总公司公司制改造方案，改制后四川省峨眉山乐山大佛旅游集团总公司出

资人变更为乐山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 故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将由峨眉山管委会变更为乐山市国

资委。

公司于2018年5月18日在指定媒体披露了《峨眉山旅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实际控制人变动的提示公

告》（公告：2018-10号）及《峨眉山旅游股份有限公司收购报告书摘要》。 根据《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

法》的相关规定，本次收购触发收购人的要约收购义务，乐山市国资委向中国证监会提出豁免要约收购

申请。 2018年9月，公司收到中国证监会《关于核准豁免乐山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要约收购峨眉山

旅游股份有限公司股份义务的批复》（证监许可[2018]1345号），并于9月5日在指定媒体披露了《关于乐

山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申请豁免要约收购义务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准的公告》（ 公告编号：

2018-29）。 截止本报告期末，上述事项尚未完成工商变更，公司实际控制人仍为峨眉山管委会。

2、按照环境卫生管理要求，履行公司与峨眉山风景名胜区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峨眉山管委会” ）

1997年签订的《关于委托经营峨眉山风景区游山票事宜的协议》及《关于委托经营峨眉山风景区游山票

事宜的补充协议》第一条第1款的相关内容，公司承担景区内的环境卫生维护。 同时，根据中共峨眉山风

景名胜区工作委员会《党工委会议定事项通知》（[2018]17-04）:“同意峨眉山风景名胜区环境卫生管

理运行机制。 一是峨眉山景区环境卫生管理工作继续由峨眉山风景区管理委员会负责，相关费用由峨眉

山旅游股份有限公司承担。二是环境卫生维护费用按景区门票总收入的5%计提，在峨眉山旅游股份有限

公司所分配的门票收入中列支” 。因此，经公司2019年1月30日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第九十二次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承担峨眉山风景区环境卫生相关费用的议案》，同意签订《环境卫生费用结算协议》。 公司

按照协议承担峨眉山风景区环境卫生费用，按每年景区门票总收入的5%计提，自2019年1月1日起执行。

相关公告《关于签订〈环境卫生费用结算协议〉暨关联交易的公告》（公告：2019-6号）于2019年2月1日

刊登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 截止本报告期末，公司计提环境卫生费用532万元。

股份回购的实施进展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采用集中竞价方式减持回购股份的实施进展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三、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公司等承诺相关方在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完毕的承

诺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承诺事由 承诺方 承诺类型 承诺内容 承诺时间 承诺期限 履行情况

股改承诺

收购报告书或权益变动

报告书中所作承诺

资产重组时所作承诺

首次公开发行或再融资

时所作承诺

公司控股股

东四川省峨

眉山乐山大

佛旅游集团

总公司

同业竞争承诺

为消除及本集团直

接或间接控制的企

业与峨眉山旅游股

份有限公司 （以下

简称 "峨眉山股份

"）（包括峨眉山股

份控制的企业，下

同） 在酒店及旅行

社 业 务领 域 的 竞

争， 进一步规范本

集团及下属企业的

经营运作， 支持峨

眉山股份及其控制

的企业的发展，本集

团代表本集团及本

集团下属企业特出

具以下承诺： 综合

考虑委托经营期限

和峨眉山股份可类

比酒店的实际经营

情况， 在三年委托

经营协议到期时 ，

本集团将聘请经峨

眉山股份认可的会

计师事务所，对峨眉

山温泉饭店与成都

峨眉山饭店经营情

况进行审计； 若峨

眉山温泉饭店与成

都峨眉山饭店2015

年度均实现了盈利，

且净利润之和达到

人民币1,000万元，

本集团承诺将以合

法的方式将两家酒

店按公允价格出售

给峨眉山股份，同时

积极协调并敦促峨

眉山股份履行内部

相关程序。

2013年06月

20日

公司于2015

年12月31日

与控股股东

下属企业峨

眉山旅业公

司、 峨眉山

旅行社 、成

都峨眉山饭

店签订委托

经营 协议，

委托期限从

2016年1月1

日－2018年

12月31日。

正在履行。

因上述受托

经营的酒店

未达到承诺

效益， 根据

管理需要，

公司与峨眉

山 旅 业 公

司、 峨眉山

旅行社 、成

都峨眉山饭

店继续签订

委托经营协

议， 委托期

限从2019年

1 月 1 日 －

2021年12月

31日。

股权激励承诺

其他对公司中小股东所

作承诺

承诺是否按时履行 是

四、对2019年1-6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大幅度变动的警示

及原因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五、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证券投资。

六、衍生品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衍生品投资。

七、报告期内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登记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内未发生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

八、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九、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

证券代码：

000888

证券简称：峨眉山

A

公告编号：

2019-21

峨眉山旅游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九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峨眉山旅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九十五次会议于2019年4月24日在

公司会议室召开。公司通知于2019年4月17日以书面、短信方式发出。本次会议应参加会议董事5人，实际

参加会议董事5人。 会议由董事长王东主持，公司监事及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 本次会议召开符合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本公司《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审议情况

经与会董事投票表决，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如下决议：

1、《关于2019年第一季度报告的议案》；

同意票5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通过此项议案。（全文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

com.cn）

2、《关于变更会计政策的议案》;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以下简称“财政部” ）发布的关于修订印发的《企业会计准则第 22�

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财会 [2017]7�号）、《企业会计准则第 23�号———金融资产转移》（财会

[2017]8� 号）、《企业会计准则第 24� 号——— 套期会计》（财会 [2017]9号）、《企业会计准则第 37�

号———金融工具列报》（财会 [2017]14号）的要求，公司拟对相关会计政策进行修订。。

公司独立董事及监事会分别对此次变更会计政策事项发表了意见。 具体变更情况详见《关于变更会

计政策的公告》（公告编号 公告编号：2019-23）

同意票5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通过此项议案。

三、备查文件

1、峨眉山旅游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九十五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峨眉山旅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4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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峨眉山旅游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第八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峨眉山旅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第八十一次会议于2019年4月24日在

公司614会议室召开，会议通知于2019年4月17日以书面、短信方式发出。会议由监事会主席邱胜主持，监

事石红艳、江越出席了会议，应到监事3人，实到监事3人。本次会议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

《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审议《关于2019年第一季度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票3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通过此项议案。

2.审议《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票3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通过此项议案。

三、备查文件

1.《峨眉山旅游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八十一次会议决议》；

2.《峨眉山旅游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关于对公司2019年第一季度报告的审核意见》；

3.《峨眉山旅游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关于对公司会计政策变更的审核意见》。

特此公告。

峨眉山旅游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9年4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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峨眉山旅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变更会计政策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峨眉山旅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 2019年4月24�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九十五次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会计政策的议案》，公司董事会同意公司根据财政部修订的具体会计准则，

对会计政策进行相应变更。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概述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以下简称“财政部” ）发布的关于修订印发的《企业会计准则第 22�

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财会 [2017]7�号）、《企业会计准则第 23�号———金融资产转移》（财会

[2017]8� 号）、《企业会计准则第 24� 号——— 套期会计》（财会 [2017]9号）、《企业会计准则第 37�

号———金融工具列报》（财会 [2017]14号）的要求，公司拟对相关会计政策进行修订。

二、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的具体情况

（一）变更原因

财政部于 2017�年修订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 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企业会计准则

第 23�号———金融资产转移》《企业会计准则第 24� 号——— 套期会计》《企业会计准则第 37� 号———

金融工具列报》，要求境内上市企业自 2019�年 1�月 1�日起施行。根据上述要求，公司需对会计政策相

关内容进行相应变更。

（二）变更前后公司采用的会计政策的变化

1、变更前采取的会计政策

本次变更前，公司执行财政部发布的《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和各项具体会计准则、企业会计

准则应用指南、企业会计准则解释公告以及其他相关规定。

2、变更后采取的会计政策

本次变更后，公司将从 2019�年 1�月 1�日开始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第 22�号— —金融工具确认

和计量》、《企业会计准则第 23�号———金融资产转移》、《企业会计准则第 24�号———套期会计》、《企

业会计准则第 37�号———金融工具列报》。 其余未变更部分仍执行财政部前期颁布的各项具体会计准

则、企业会计准则应用指南、企业会计准则解释公告及其他相关规定。

3、变更日期

公司自上述文件规定的起始日开始执行变更后的会计政策。

三、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对公司的影响

（一）金融工具相关会计政策变更

1、金融资产分类由现行“四分类” 改为“三分类” ，公司按照管理金融资产的业务模式和金融资产的

合同现金流量特征，分为“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

的金融资产”和“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三类；

2、金融资产减值损失准备计提由“已发生信用损失法” 改为“预期信用损失法” ，以更加及时、足额

地计提金融资产减值准备，揭示和防控金融资产信用风险；

3、进一步明确金融资产转移的判断原则及其会计处理；

4、修订套期会计相关规定，使套期会计更加如实地反映企业的风险管理活动；

5、对金融工具披露要求进行相应的调整。

根据衔接规定，公司无需按照新金融工具准则追溯调整前期可比数据。 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预计不

会对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产生重大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况。

四、董事会关于会计政策变更合理性的说明

董事会认为：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根据财政部相关文件要求进行的变更，能够更加客观公正地反映

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为投资者提供更可靠、更准确的会计信息，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符合公司实际情

况，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及相关规定，董事会同意本次会计政策变更。

五、独立董事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独立意见

独立董事认为：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根据财政部颁布的新金融工具准则的相关规定进行的变更。 新

金融工具准则的实施对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无重大影响。变更后的会计政策能够客观、公

允地反应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符合公司的实际情况。我们认为，本次公司会计政策变更的决策程

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同意公司本次会计政

策变更。

六、监事会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意见

监事会认为：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根据财政部颁布的新金融工具准则的相关

规定进行的变更。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的决策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

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本次变更也不会对公司财务报表产生重大影响。监事会同意本

次会计政策变更。

七、备查文件

1、峨眉山旅游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九十五次会议决议

2、峨眉山旅游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八十一次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关于变更会计政策的独立意见

4、监事会关于对会计政策变更的审核意见

特此公告。

峨眉山旅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4月27日

第一节 重要提示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公司负责人陈军、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李轩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刘晓蓓声明：保证季

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一、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

减

营业收入（元） 4,748,552,123.36 4,836,265,593.68 -1.8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294,949,490.00 284,669,746.50 3.6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元）

292,254,024.97 281,297,142.84 3.9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348,640,775.08 352,383,689.03 -1.06%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39 0.38 2.63%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38 0.37 2.7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51% 3.88% -0.37%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

增减

总资产（元） 22,543,057,301.32 22,886,656,916.64 -1.5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8,551,027,023.31 8,249,095,311.38 3.66%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包括已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冲销部

分）

-78,605.11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按照国家

统一标准定额或定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982,891.00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2,585,482.62

减：所得税影响额 794,303.48

合计 2,695,465.03 --

对公司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界定的非

经常性损益项目，以及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常性损益》中列举

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应说明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将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常性损益》

定义、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的情形。

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1、普通股股东总数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公司前10名普通股股东、前10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是否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 是 √ 否

公司前10名普通股股东、前10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未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2、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报告期主要财务数据、财务指标发生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一）资产构成情况：

单位：元

项目

2019年3月31日 2018年12月31日

同比增减%

金额

占总资产比

重%

金额

占总资产比

重%

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 22,623,491.56 0.10% 12,552,888.06 0.05% 80.23%

其他流动资产 94,341,836.73 0.42% 33,336,606.78 0.15% 183.00%

应交税费 227,397,750.02 1.01% 489,190,592.72 2.14% -53.52%

1、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同比增长，主要系超市公司团购款增加。

2、其他流动资产同比增长，主要系预交预收房款增值税及附加。

3、应交税费同比减少，主要系缴纳去年未缴的增值税及企业所得税。

（二）利润情况：

单位：元

项目 2019年1-3月 2018年1-3月 同比增减%

财务费用 1,532,564.15 7,461,279.25 -79.46%

资产减值损失 -4,874,319.42 -16,973,543.27 +

投资收益 382,581.38 264,602.31 44.59%

资产处置收益 -78,605.11 -301,954.75 +

营业外收入 2,838,336.33 4,262,522.85 -33.41%

1、财务费用同比减少，主要系归还银行贷款。

2、资产减值损失同比增加，主要系坏账冲回减少。

3、投资收益同比增加，主要系联营企业本期收益增加。

4、资产处置收益同比增加，主要系去年超市固定资产报废。

5、营业外收入同比减少，主要系废品收入减少。

（三）现金流量变动：

单位：元

项目 2019年1-3月 2018年1-3月 同比增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48,640,775.08 352,383,689.03 -1.06%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518,475,065.19 -2,048,604,996.73 +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62,591,911.81 1,563,196,097.18 -

1、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同比减少，主要系销售下降。

2、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同比增加，主要系去年支付梦时代土地款。

3、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同比减少，主要系归还银行贷款。

二、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一）民事诉讼事宜

公司收到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省高院” ）于2018年12月27日下达的《民事判决书》

【（2014）鄂民四初字第00001号】，判决如下：驳回原告国际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际管理公

司” ）的诉讼请求。 本案案件受理费4,918,427元，由国际管理公司负担（详见2019年1月8日 公告

编号2019-001号巨潮资讯网公告（www.cninfo.com.cn））。

国际管理公司因不服省高院上述判决，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提起上诉（详见2019年2

月19日 公告编号2019-002号巨潮资讯网公告（www.cninfo.com.cn））。

（二）非公开发行股份解限事宜

因锁定期届满， 公司非公开发行股份于2019年4月8日解除限售， 本次解除限售的股份81,651,

414股，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的10.62%（详见2019年4月3日 公告编号2019-003号巨潮资讯网公告

（www.cninfo.com.cn））。

（三）员工持股计划减持事宜

公司于2019年4月10日收到公司股东武汉武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以下简

称 “员工持股计划” ） 出具的 《武汉武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5%以上股东股份减持计划的告知

函》，员工持股计划预计在公告之日起十五个交易日后的六个月内（根据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禁止减持

的期间除外） 减持公司股份不超过46,139,562股， 其中， 以集中竞价方式减持公司股份不超过15,

379,854股（不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2%），以大宗交易方式减持本公司股份不超过30,759,708股（不

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4%）（详见2019年4月11日 公告编号2019-004号巨潮资讯网公告（www.

cninfo.com.cn））。

（四）限制性股票第三期解锁事宜

经公司2019年4月19日召开的第八届九次董事会审议通过《武汉武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限制性股

票第三期解锁的议案》，公司及激励对象均满足第三期解锁条件，公司董事会同意办理第三期股份解

锁事宜。 本次解锁对象212名，解锁股份9,426,534股，占公司目前股份总数的1.2258%（详见2019年4

月20日 公告编号2019-009号巨潮资讯网公告（www.cninfo.com.cn））。本次解除限售的股权激

励股份上市流通日为2019年4月29日（详见2019年4月25日 公告编号2019-011号巨潮资讯网公

告（www.cninfo.com.cn））

重要事项概述 披露日期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索引

公司收到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省高院” ）于2018年

12月27日下达的《民事判决书》【（2014）鄂民四初字第00001

号】，判决如下：驳回原告国际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际管

理公司” ）的诉讼请求。 本案案件受理费4,918,427元，由国际管

理公司负担。 国际管理公司因不服省高院上述判决，向中华人民

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提起上诉。

2019年01月

08日

详 见 2019 年 1 月 8 日 公 告 编 号

2019-001号巨潮资讯网公告（www.

cninfo.com.cn）

2019年02月

19日

详见 2019年 2月 19日 公告 编 号

2019-002号巨潮资讯网公告（www.

cninfo.com.cn）

因锁定期届满，公司非公开发行股份于2019年4月8日解除限售，

本次解除限售的股份81,651,414股，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的

10.62%。

2019年04月

03日

详 见 2019 年 4 月 3 日 公 告 编 号

2019-003号巨潮资讯网公告（www.

cninfo.com.cn）

公司于2019年4月10日收到公司股东武汉武商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以下简称“员工持股计划” ）出具的

《武汉武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5%以上股东股份减持计划的

告知函》，员工持股计划预计在公告之日起十五个交易日后的六

个月内（根据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禁止减持的期间除外）减持公司

股份不超过46,139,562股，其中，以集中竞价方式减持公司股份

不超过15,379,854股（不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2%），以大宗交易

方式减持本公司股份不超过30,759,708股（不超过公司股份总

数的4%）。

2019年04月

11日

详见 2019年 4月 11日 公告编 号

2019-004号巨潮资讯网公告（www.

cninfo.com.cn）

经公司2019年4月19日召开的第八届九次董事会审议通过《武汉

武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限制性股票第三期解锁的议案》，公司及

激励对象均满足第三期解锁条件，公司董事会同意办理第三期股

份解锁事宜。 本次解锁对象212名，解锁股份9,426,534股，占公

司目前股份总数的1.2258%。 本次解除限售的股权激励股份上市

流通日为2019年4月29日。

2019年04月

20日

详见 2019年 4月 20日 公告编号

2019-009号巨潮资讯网公告（www.

cninfo.com.cn）

2019年 4月

25日

详见 2019年 4月 25日 公告编 号

2019-011号巨潮资讯网公告（www.

cninfo.com.cn）

股份回购的实施进展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采用集中竞价方式减持回购股份的实施进展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三、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公司等承诺相关方在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完毕的

承诺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公司等承诺相关方在报告期内超期

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四、对2019年1-6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大幅度变动的警

示及原因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五、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证券投资。

六、衍生品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衍生品投资。

七、报告期内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登记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内未发生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

八、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九、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

武汉武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董事长： 陈军

2019年4月26日

武汉武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峨眉山旅游股份有限公司

东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证券代码：

000888

证券简称：峨眉山

Ａ

公告编号：

2019-24

（股票代码：000888）

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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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鄂武商

Ａ

公告编号：

2019-012

公司代码：

600006

公司简称：东风汽车


